
 
 

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山公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中山公用事业集团有限公司 

暨新增股份收购乡镇供水资产实施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致：中山公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接受中山公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

称”公用科技”）的委托，作为公用科技吸收合并中山公用事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

“公用集团”）暨新增股份收购乡镇供水资产（下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专项法

律顾问，本所律师现根据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在前次实施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后的新进展，出具补充法律意见

书如下。 

一、根据公用集团提供的说明以及相关资料，原公用集团持有的土地、房产

已经过户到公用科技或者公用科技全资子公司中山市场发展有限公司名下，相关

土地、房产抵押登记手续办理完毕。 

二、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2008 年 6 月 5 日为本次吸收合

并、新增股份出具了《验资报告》（广会所验字[2008]第 0702590023 号）。 

三、根据公用科技的统计，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以交割基准日 2008 年 4 月

30 日公用集团合并财务报表数据计算，已经完成过户手续的资产金额已经超过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资产总额的 99％，土地、房产、股权已经过户完成，只剩

部分车辆的过户手续尚需完成，金额为 70 余万元，完成过户不存在法律障碍；已

经完成过户手续的债务金额已经超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债务总额的 90％。 

四、根据公用科技的统计，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公用集团名下的银行债务过

户手续完成情况如下： 

1、建设银行中山市分行与公用科技于 2008 年 6 月 20 日签署借款合同（编

号为 2008 年债转第 1 号），金额 3100 万元，承接原公用集团 2006 年流字第 235

号借款合同项下的所有债务。 



 
 

2、工商银行中山孙文支行与公用科技于 2008 年 6 月 11 日签署借款合同（编

号[2008]年[280A]字第[20302]号），金额 4000 万元，承接公用集团原贷款。 

3、中国银行中山分行与公用科技分别于 200 年 6 月 27 日、7 月 1 日共签署

五份借款合同，金额为 5000 万元、2000 万元、4400 万元、5000 万元、3000 万

元，承接公用集团原贷款，金额总计 19400 万元。 

4、交通银行中山分行 2007 年 10 月 11 日已出具《同意函》，同意公用科技吸

收公用集团完成后，公用集团的原债务由公用科技承担。原公用集团名下在交通

银行中山分行的借款转至公用科技名下的新借款合同尚在签署过程中，金额13000

万元。 

5、根据公用科技的统计，并经本所律师核查，除交通银行中山分行外，其他

银行的手续已经完成或者已还款。 

五、中山市国税局直属税务分局 2008 年 5 月 26 日向公用集团核发《税务事

项通知书》（中山国税直通[2008]58783 号），中山市地方税务局城区税务分局 2008

年 6 月 20 日核发《注销税务登记通知书》（中地税中山地税城区分局核准字

[2008]001272 号），核准公用集团的注销税务登记手续。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的实施

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已经获得必要的授权与批准。公

用集团尚需完成工商注销手续。公用科技尚需就本次重大重组涉及的股份变动事

宜，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相

关手续，并需向工商管理机关办理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手续。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二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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